
培育新一代 攜手創未來 

Nurture the Young  Create the Future 
 

1

The Boys' & Girls' Club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灣仔駱克道三號 

3 Lockhart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el. 2527 9121  Fax. 2865 4332 

 
確保兒童獲公平及被接納的環境中成長 –  

回應市民大眾對綜援受助人的看法意見書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是幫助社會上需要經濟或物質援助的人士，應付基本

及特別需要，應該是展現社會對弱勢社群的關懷及支援。然而，自一九九八年綜援檢討

後，社會上呈現出對「綜援受助人」的一份負面評價，再加上媒體把一些有申領綜援的

人士堅拒申請綜援被讚譽為「有骨氣」（見附件），久而久之，這社會上建構出對領取綜

援的受助人一份負面的評價及歧視綜援受助人的社會氣氛。 

 

1. 綜援標籤導致兒童被歧視遭遇 

對綜援受助人那份負面及歧視的看法，不只是一種看法，更是一種態度及傷害。而

這份負面及歧視的看法，對領取綜援的兒童傷害尤甚。以下是本會接觸的綜援兒童最近

半年的一些實際生活體現，這五位兒童的生活處境，究竟是甚麼原因會令到他們遭到這

種的對待呢？  

 

學童一：女 13 歲 

學童申請校內的課外活動費用豁免津貼，老師向同學說：「領取綜援的出來取豁免表格…」。

小息時，同學仔指罵：「你呢 D領取綜援既，係懶人，我的爸爸媽媽日日係咁做，做得咁辛

苦，你地就坐著等食…..」 

 

學童二、三：女 12 歲, 10 歲 

因保障部職員拒絕家長以學校雜費單據作申請其女兒的「冷氣費支出」，故家長要求女兒返

校向學校申請，但學校職員對女童的回應是：「綜援也已包很多個項目了，唔可以發出獨立

的冷氣費收據，攞綜援就唔好咁多要求…....。」 

 

學童四：女 15 歲 

女童協助本會接受傳媒訪問講述綜援生活的學童正是自己的學生，雖然學童背著鏡頭，其

班主任也認辦出她後，在在上課時當著全班同學向該學生說：「我見到你接受電視的訪問，

咩原來你家庭係咁架….，為左你自己好，以後唔好再做呢 D 訪問啦….」其後，該老師更

在家長日中向家長表示：「取綜援的不是光彩的事，你讓小朋友出鏡，會很影響她的……」

 

學童五：女 16 歲 

學童因睇公立門診，當出示綜援紙時，醫院職員：「呢個取綜援紙既，早知唔駛對佢咁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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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位兒童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從本會接觸到不少的兒童均經常向家長表示：「我

們不要向別人說是領取綜援的….」；又或者埋怨家長為何要選擇領取綜援及「看不起」

自己的父母，認為他們是沒有用及沒有貢獻的。領取綜援的兒童似乎未獲得社會的關懷

及支援之前，已經因為這個綜援身份而感到羞恥，甚至加以「否認」自己領取綜援的身

份，形成自我形象低落的心理狀況。 

 
 
2. 兒童成長在綜援標籤下的影響 

除了上述綜援兒童的負面的生活遭遇外，本會過去數年的不同研究當中，亦發現領

取綜援的兒童在成長的各方面均較非綜援的兒童為差，當中包括： 

a. 綜援兒童心理質素較差（資料來源：香港小童群益會2000年出版之「綜援及非綜援

兒童調查研究報告」及2004年出版之【2004綜援兒童心理質素調查】） 
i. 綜援兒童的情感狀況明顯較其他兒童傾向不正面；綜援兒童自尊感是明顯較

低；綜援兒童社交焦慮感明顯較高； 
ii. 綜援兒童，似乎較多會有傾向神經質的性格；綜援兒童的抗逆力情度較差，能

力及人際關係較弱； 
iii. 三人以上家庭的綜援兒童的各項心理質素均較三人以下家庭的兒童為差。 
iv. 綜援兒童於2004年（註：2003年按退縮削減綜援）的心理質素較2000年時獲得

數據為差。 
b. 綜援兒童健康質素較差（資料來源：香港小童群益會2005年之「貧窮兒童健康質素調

查報告」） 
i.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生活質素範圍，綜援及貧窮兒童均分別在身體健康、

心理健康、社交關係及外界環境較一般兒童為差。 
ii. 貧窮兒童的身體健康狀況較一般兒童差，包括較多「曾經食物中毒/患腸胃炎」

及「曾因患病而沒有上學」； 
iii. 貧窮兒童對個人健康狀況的觀感明顯較一般兒童為差。而在學業表現，他們不

論自覺的成績、實際名次排名也較其他兒童為「差」；  
iv. 貧窮兒童普遍表現較不開心，亦會較感覺自己不是一個開心的人，而且他們比

其他兒童較多「有過自殺的想法」。 
c. 綜援兒童資產簿弱（資料來源：香港小童群益會2006年之「貧窮兒童資產建設調查報

告」） 
i. 貧窮兒童英文及數學能力較遜，連續三年英文成績均低於一般兒童合格率超過

10%。 
ii. 貧窮家庭中各樣物資，包括電腦及螢幕等不少是由他人轉贈及從二手市場購

入。其他有關學習的物品中，包括書枱、書櫃等，貧窮兒童對比一般兒童較少

擁有(低於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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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兒童營造和諧、接納、關懷的社會環境： 

a. 正面宣傳綜援是“權利＂及以客觀的評論： 

援制度是關懷及支援社會不幸群體的一種措施，所以凡合符申領標準的人士應該視

之為「有資格及權利」去申請。故本會建議政府應改變過去以「殺一儆百」的宣傳方式

渲染「欺騙綜援嚴重性」的，取而代之的是以「正面的方式去宣傳」，讓更多有需要的人

作為應有的「權利」去申請。而且政府亦需主動及「客觀」地發放正確及持平的訊息，

澄清一些傳媒對綜援「誇大」及「以偏概全」的報導（例如：濫用綜援的個案），帶頭營

造社會和諧及共融的氣氛，貫徹體現綜援制度關懷社群的社會意義。 

 

b. 建立互相尊重、公平及被接納的氣氛： 

除了對外宣傳外，綜援兒童經常需要使用的政府不同部門的服務，包括：醫院服務，

政府亦需向各相關部門作出清楚及明確的訊息，即使綜援受助人可能獲得豁免或優惠，

使用政府服務仍然是他們應有的公民權利，亦應在受到尊重的情況下獲得使用政府服務

的機會。故本會建議由勞福局局長向各政府相關的部門申明「綜援制度」的功能及意義，

並指引有關職員接待綜援受助人應有的服務態度。 

 

c. 減省不必要的呈交証明文件的程序，以避免兒童因需要暴露綜援身份的感到尷尬： 

由於不少社會人士在接觸綜援受助人時均出現有少歧視及誤解的情況，特別是在學

之學童在學校申領有關特別津貼或其他資助服務上。故本會建議建議社會署保障部如獲

申領人的同意下，可以將有關資料給予學校作備案，避免學生需要經常重覆向校方出示

有關的証明文件，減低學童出現尷尬的情況。而保障部亦可以直接向學校支付及收取有

關可扣除的單據項目，而不需要學生作出繁重而又尷尬的行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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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刊登於    明報 A27      2008 年 5 月 5 日 

 

 


